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

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等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

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

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規定。又所謂原告依其所訴之事

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

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即其請求

不具備一貫性）。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應以其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

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

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原告所訴

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經法院闡明，並定期間先命

補正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

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

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是當事人聲明上訴之事項，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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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顯無理由時，第二審法院亦得依上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

上訴，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蔡英文總統於民國108年9月間對訴外人

林環牆、賀德芬及伊分別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由時任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之被上訴人負

責偵辦，詎料被上訴人偵查終結後，以伊涉犯刑法第309條

第1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製

作110年度偵字603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對伊提起

公訴，而系爭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彭文正（即

上訴人）先後獲悉前開事證......，竟在未有更進一步之查

證作為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求所經營之『政經關不

了』有更高之訂閱數及點閱率，進而增加收益，......」，

未有進一步查證之文字，乃違反事實之不實惡意指訴，更恣

意描述伊主觀心態為「為報一己之私怨」，刻意不就伊所錄

製之「政經關不了」網路節目之前、後接續、完整談話內容

為勘驗調查，而故意將伊所為合理評論及合理質疑言論切割

為片面性、結論性等直接性言論，配合刑事告訴人要求，將

具有延續性、累積事證理由性言論以108年9月4日為時間切

割斷點，捨棄林環牆、賀德芬2位教授與伊持續搭配及個別

繼續評論蔡英文假博士論文學位之事實，單獨專就伊於108

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日止之言論提起公訴，違

反應就有利被告事證一併注意之規定，顯係配合上意打壓伊

於言論市場之地位與信用，抹黑伊之人格與名譽，係故意對

伊為違法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非財產上

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並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

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

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關係到認定被上訴人所為侵權

行為與損害賠償部分之適當文字，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

之表現方式，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

版各1日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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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

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

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

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第二項之聲明

為假執行。

三、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程序，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關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生之侵權責任，民法第186條及

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已有特別規定，即無適用民法第

184條規定之餘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於執

行職務時對伊提起公訴，故意侵害伊之人格與名譽，僅能優

先適用民法第186條及國賠法規定請求，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

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

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法律效果

之評價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

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㈡、次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

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

惟依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僅於

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旨在

維護審判之獨立性及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不受外界干擾。是當

事人倘主張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故意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而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對於公務員個人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理由，應就該公務員

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立於同一標準，以該具審判

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犯職務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為前提要

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號

裁定意旨參照）。且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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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與憲法並無牴觸（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意旨參

照）。依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被上訴人擔任檢察

官，為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撰寫系爭起訴書及偵查刑事

案件所為證據調查，均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之範圍，上訴人

復自承其無法提出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之行為犯職務上之罪

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證據（見本院卷第21頁），是上訴人依民

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

登報方式回復名譽，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不具備

權利主張之一貫性，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另主張：原審雖發函命伊補正，然未開庭審理，亦未

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向伊發問或曉諭，或令伊為必要

之法律上陳述，與本院113年2月15日所為112年度上字第117

8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意旨所稱之補正不

合云云。查本院前審判決固以原審就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法

律見解與上訴人表明內容不同，卻未行闡明權，令當事人為

法律上陳述而逕為判決，有程序之重大瑕疵為由，將本件廢

棄並發回原審，經上訴人於113年2月26日收受本院前審判決

（本院卷第37至41頁）。原審嗣於113年7月8日依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2項但書規定，裁定命上訴人限期補正本件符合

國賠法第13條「被告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

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逾期不補正即

駁回上訴人之訴（下稱補正裁定），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收

受該補正裁定，於同年月16日提出民事補正狀，惟其內容仍

稱：民法第186條規定不受國賠法第13條要件之限制云云，

而未補正上開事項（原審卷第23至53頁），可見原審已就上

開民法第186條第1項適用之法律見解闡明令上訴人為法律上

之陳述，且上訴人有相當期間可補正被上訴人就其參與追訴

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事，詎逾期不補

正，揆諸首開說明，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

規定，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其訴，要無違誤。上訴人主

張原審未為闡明及令其為必要之法律陳述，訴訟程序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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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應予廢棄並發回原法院云云，自屬無據。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00萬元

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在法律上顯無

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已以補正裁定通知上訴人補正，因上

訴人逾期未補正，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

無不合。且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項規定，亦不得

再為補正。上訴論旨猶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或發

回原法院更審，要屬無據，爰依首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

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廖珮伶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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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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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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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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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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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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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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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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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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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等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規定。又所謂原告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即其請求不具備一貫性）。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應以其所主張之「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原告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經法院闡明，並定期間先命補正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是當事人聲明上訴之事項，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時，第二審法院亦得依上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上訴，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蔡英文總統於民國108年9月間對訴外人林環牆、賀德芬及伊分別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由時任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之被上訴人負責偵辦，詎料被上訴人偵查終結後，以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製作110年度偵字603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對伊提起公訴，而系爭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彭文正（即上訴人）先後獲悉前開事證......，竟在未有更進一步之查證作為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求所經營之『政經關不了』有更高之訂閱數及點閱率，進而增加收益，......」，未有進一步查證之文字，乃違反事實之不實惡意指訴，更恣意描述伊主觀心態為「為報一己之私怨」，刻意不就伊所錄製之「政經關不了」網路節目之前、後接續、完整談話內容為勘驗調查，而故意將伊所為合理評論及合理質疑言論切割為片面性、結論性等直接性言論，配合刑事告訴人要求，將具有延續性、累積事證理由性言論以108年9月4日為時間切割斷點，捨棄林環牆、賀德芬2位教授與伊持續搭配及個別繼續評論蔡英文假博士論文學位之事實，單獨專就伊於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日止之言論提起公訴，違反應就有利被告事證一併注意之規定，顯係配合上意打壓伊於言論市場之地位與信用，抹黑伊之人格與名譽，係故意對伊為違法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並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關係到認定被上訴人所為侵權行為與損害賠償部分之適當文字，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第二項之聲明為假執行。
三、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程序，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關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生之侵權責任，民法第186條及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已有特別規定，即無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之餘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於執行職務時對伊提起公訴，故意侵害伊之人格與名譽，僅能優先適用民法第186條及國賠法規定請求，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法律效果之評價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㈡、次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依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旨在維護審判之獨立性及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不受外界干擾。是當事人倘主張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故意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對於公務員個人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理由，應就該公務員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立於同一標準，以該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犯職務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為前提要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意旨參照）。依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為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撰寫系爭起訴書及偵查刑事案件所為證據調查，均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之範圍，上訴人復自承其無法提出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之行為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證據（見本院卷第21頁），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回復名譽，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不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另主張：原審雖發函命伊補正，然未開庭審理，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向伊發問或曉諭，或令伊為必要之法律上陳述，與本院113年2月15日所為112年度上字第1178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意旨所稱之補正不合云云。查本院前審判決固以原審就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法律見解與上訴人表明內容不同，卻未行闡明權，令當事人為法律上陳述而逕為判決，有程序之重大瑕疵為由，將本件廢棄並發回原審，經上訴人於113年2月26日收受本院前審判決（本院卷第37至41頁）。原審嗣於113年7月8日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但書規定，裁定命上訴人限期補正本件符合國賠法第13條「被告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逾期不補正即駁回上訴人之訴（下稱補正裁定），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收受該補正裁定，於同年月16日提出民事補正狀，惟其內容仍稱：民法第186條規定不受國賠法第13條要件之限制云云，而未補正上開事項（原審卷第23至53頁），可見原審已就上開民法第186條第1項適用之法律見解闡明令上訴人為法律上之陳述，且上訴人有相當期間可補正被上訴人就其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事，詎逾期不補正，揆諸首開說明，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其訴，要無違誤。上訴人主張原審未為闡明及令其為必要之法律陳述，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應予廢棄並發回原法院云云，自屬無據。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已以補正裁定通知上訴人補正，因上訴人逾期未補正，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且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項規定，亦不得再為補正。上訴論旨猶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或發回原法院更審，要屬無據，爰依首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廖珮伶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
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
    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
    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等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
    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
    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規定。又所謂原告依其所訴之事
    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
    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即其請求
    不具備一貫性）。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應以其所主張之「請
    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
    備一貫性，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
    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
    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原告所訴
    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經法院闡明，並定期間先命
    補正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
    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
    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
    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是當事人聲明上訴之事項，在法律
    上顯無理由時，第二審法院亦得依上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
    上訴，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蔡英文總統於民國108年9月間對訴外人
    林環牆、賀德芬及伊分別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由時任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之被上訴人負
    責偵辦，詎料被上訴人偵查終結後，以伊涉犯刑法第309條
    第1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製
    作110年度偵字603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對伊提起
    公訴，而系爭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彭文正（即
    上訴人）先後獲悉前開事證......，竟在未有更進一步之查
    證作為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求所經營之『政經關不了』
    有更高之訂閱數及點閱率，進而增加收益，......」，未有
    進一步查證之文字，乃違反事實之不實惡意指訴，更恣意描
    述伊主觀心態為「為報一己之私怨」，刻意不就伊所錄製之
    「政經關不了」網路節目之前、後接續、完整談話內容為勘
    驗調查，而故意將伊所為合理評論及合理質疑言論切割為片
    面性、結論性等直接性言論，配合刑事告訴人要求，將具有
    延續性、累積事證理由性言論以108年9月4日為時間切割斷
    點，捨棄林環牆、賀德芬2位教授與伊持續搭配及個別繼續
    評論蔡英文假博士論文學位之事實，單獨專就伊於108年9月
    5日至109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日止之言論提起公訴，違反應
    就有利被告事證一併注意之規定，顯係配合上意打壓伊於言
    論市場之地位與信用，抹黑伊之人格與名譽，係故意對伊為
    違法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非財產上損害新
    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並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
    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關係到認定被上訴人所為侵權行為與
    損害賠償部分之適當文字，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
    方式，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
    日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
    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
    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
    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第二項之聲明為假執行
    。
三、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程序，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關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生之侵權責任，民法第186條及國
    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已有特別規定，即無適用民法第18
    4條規定之餘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於執行
    職務時對伊提起公訴，故意侵害伊之人格與名譽，僅能優先
    適用民法第186條及國賠法規定請求，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
    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法律效果之
    評價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
    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㈡、次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
    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
    惟依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僅於
    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旨在
    維護審判之獨立性及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不受外界干擾。是當
    事人倘主張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故意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而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對於公務員個人
    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理由，應就該公務員
    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立於同一標準，以該具審判
    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犯職務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為前提要
    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號
    裁定意旨參照）。且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
    ，與憲法並無牴觸（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意旨參照）。
    依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為有
    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撰寫系爭起訴書及偵查刑事案件所為
    證據調查，均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之範圍，上訴人復自承其
    無法提出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之行為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
    罪確定之證據（見本院卷第21頁），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6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
    回復名譽，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不具備權利主張
    之一貫性，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另主張：原審雖發函命伊補正，然未開庭審理，亦未
    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向伊發問或曉諭，或令伊為必要
    之法律上陳述，與本院113年2月15日所為112年度上字第117
    8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意旨所稱之補正不
    合云云。查本院前審判決固以原審就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法
    律見解與上訴人表明內容不同，卻未行闡明權，令當事人為
    法律上陳述而逕為判決，有程序之重大瑕疵為由，將本件廢
    棄並發回原審，經上訴人於113年2月26日收受本院前審判決
    （本院卷第37至41頁）。原審嗣於113年7月8日依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2項但書規定，裁定命上訴人限期補正本件符合
    國賠法第13條「被告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
    ，經判決有罪確定」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逾期不補正即駁
    回上訴人之訴（下稱補正裁定），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收受
    該補正裁定，於同年月16日提出民事補正狀，惟其內容仍稱
    ：民法第186條規定不受國賠法第13條要件之限制云云，而
    未補正上開事項（原審卷第23至53頁），可見原審已就上開
    民法第186條第1項適用之法律見解闡明令上訴人為法律上之
    陳述，且上訴人有相當期間可補正被上訴人就其參與追訴案
    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事，詎逾期不補正，
    揆諸首開說明，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
    ，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其訴，要無違誤。上訴人主張原
    審未為闡明及令其為必要之法律陳述，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
    ，應予廢棄並發回原法院云云，自屬無據。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
    、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
    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在法律上顯無理
    由，不應准許。原審已以補正裁定通知上訴人補正，因上訴
    人逾期未補正，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
    不合。且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項規定，亦不得再
    為補正。上訴論旨猶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或發回
    原法院更審，要屬無據，爰依首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
    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廖珮伶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上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彭文正  
訴訟代理人  張靜律師
被 上訴 人  黃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更一字第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不經言詞辯論，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按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此等情形，原告之訴因逾期未補正經裁判駁回後，不得再為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規定。又所謂原告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係指依原告於訴狀內記載之事實觀之，在法律上顯然不能獲得勝訴之判決者而言（即其請求不具備一貫性）。按法院在特定原告起訴所表明之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及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後，應以其所主張之「請求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為據，審查其訴訟上之請求是否具備一貫性，倘其所主張之事實足以導出其權利主張，始具備事實主張之一貫性；繼而再依實體法予以法律效果評價，倘足以導出其訴之聲明，始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46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原告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經法院闡明，並定期間先命補正後，仍未能補正，其主張即欠缺實體法之正當性，法院可不再進行實質審理，逕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規定，以其請求為無理由而予以判決駁回。上開規定依同法第463條於第二審程序準用之，是當事人聲明上訴之事項，在法律上顯無理由時，第二審法院亦得依上開規定，對於當事人之上訴，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二、上訴人主張：訴外人蔡英文總統於民國108年9月間對訴外人林環牆、賀德芬及伊分別提出妨害名譽之刑事告訴，由時任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之被上訴人負責偵辦，詎料被上訴人偵查終結後，以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同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嫌，製作110年度偵字603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對伊提起公訴，而系爭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彭文正（即上訴人）先後獲悉前開事證......，竟在未有更進一步之查證作為下，為報一己之私怨，且為求所經營之『政經關不了』有更高之訂閱數及點閱率，進而增加收益，......」，未有進一步查證之文字，乃違反事實之不實惡意指訴，更恣意描述伊主觀心態為「為報一己之私怨」，刻意不就伊所錄製之「政經關不了」網路節目之前、後接續、完整談話內容為勘驗調查，而故意將伊所為合理評論及合理質疑言論切割為片面性、結論性等直接性言論，配合刑事告訴人要求，將具有延續性、累積事證理由性言論以108年9月4日為時間切割斷點，捨棄林環牆、賀德芬2位教授與伊持續搭配及個別繼續評論蔡英文假博士論文學位之事實，單獨專就伊於108年9月5日至109年1月11日總統大選日止之言論提起公訴，違反應就有利被告事證一併注意之規定，顯係配合上意打壓伊於言論市場之地位與信用，抹黑伊之人格與名譽，係故意對伊為違法侵權行為，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伊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本息，並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請求被上訴人將本件訴訟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中關係到認定被上訴人所為侵權行為與損害賠償部分之適當文字，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等語。原審為上訴人敗訴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20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負擔費用，將事實審最終判決之判決理由，依法院所擷取判決理由之文字，登載在中國時報、聯合報、自由時報全國版頭版各1日，字體及間距按各報通常之表現方式為之。㈣願供擔保，請准就第二項之聲明為假執行。
三、本件未經言詞辯論程序，被上訴人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本院之判斷：
㈠、按關於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所生之侵權責任，民法第186條及國家賠償法（下稱國賠法）已有特別規定，即無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之餘地。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於執行職務時對伊提起公訴，故意侵害伊之人格與名譽，僅能優先適用民法第186條及國賠法規定請求，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其法律效果之評價顯然不能獲得勝訴判決，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㈡、次按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致第三人受損害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6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惟依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僅於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始負國家賠償責任，旨在維護審判之獨立性及追訴職務之公務員不受外界干擾。是當事人倘主張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因執行職務故意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而依民法第186條規定，對於公務員個人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基於同一理由，應就該公務員之損害賠償責任與國家賠償責任立於同一標準，以該具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犯職務上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為前提要件，始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46號裁定意旨參照）。且國賠法第13條規定未逾越立法裁量範圍，與憲法並無牴觸（司法院釋字第228號解釋意旨參照）。依上訴人起訴主張之原因事實，被上訴人擔任檢察官，為有追訴職務之公務員，其撰寫系爭起訴書及偵查刑事案件所為證據調查，均屬被上訴人執行職務之範圍，上訴人復自承其無法提出被上訴人因執行職務之行為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之證據（見本院卷第21頁），是上訴人依民法第186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賠償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回復名譽，依首揭說明，上訴人此部分請求不具備權利主張之一貫性，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㈢、上訴人另主張：原審雖發函命伊補正，然未開庭審理，亦未依民事訴訟法第199條規定向伊發問或曉諭，或令伊為必要之法律上陳述，與本院113年2月15日所為112年度上字第1178號判決（下稱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意旨所稱之補正不合云云。查本院前審判決固以原審就民法第186條第1項之法律見解與上訴人表明內容不同，卻未行闡明權，令當事人為法律上陳述而逕為判決，有程序之重大瑕疵為由，將本件廢棄並發回原審，經上訴人於113年2月26日收受本院前審判決（本院卷第37至41頁）。原審嗣於113年7月8日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但書規定，裁定命上訴人限期補正本件符合國賠法第13條「被告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所依據之事實及理由，逾期不補正即駁回上訴人之訴（下稱補正裁定），上訴人於同年月10日收受該補正裁定，於同年月16日提出民事補正狀，惟其內容仍稱：民法第186條規定不受國賠法第13條要件之限制云云，而未補正上開事項（原審卷第23至53頁），可見原審已就上開民法第186條第1項適用之法律見解闡明令上訴人為法律上之陳述，且上訴人有相當期間可補正被上訴人就其參與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經判決有罪確定等情事，詎逾期不補正，揆諸首開說明，原審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2項第2款規定，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其訴，要無違誤。上訴人主張原審未為闡明及令其為必要之法律陳述，訴訟程序有重大瑕疵，應予廢棄並發回原法院云云，自屬無據。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6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上訴人200萬元本息，及以登報方式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在法律上顯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已以補正裁定通知上訴人補正，因上訴人逾期未補正，不經言詞辯論而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且上訴人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3項規定，亦不得再為補正。上訴論旨猶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或發回原法院更審，要屬無據，爰依首揭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其上訴。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蒨儀
　　　　　　　　　　　　　　　法　官　廖珮伶
　　　　　　　　　　　　　　　法　官　羅惠雯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